附件2

珠海市智慧住宅验收现场踏勘专家意见表
	一、基本信息（由建设单位填写）

	项目名称
	

	申报单位
	

	申报等级
	

	二、踏勘情况（踏勘条文号和踏勘内容由建设单位填写，踏勘结果由踏勘专家填写）

	条文号
	踏勘内容
	踏勘结果
（缺失/整改/合格）

	5.1.1
	出入口控制系统：小区出入口设置刷卡及人脸识别门禁，业主能自主验证身份进出，且能实现防拆报警、通信中断报警、设备异常报警，要求报警信息能推送至小区智慧小区平台等功能。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三、踏勘结论（由踏勘专家填写，内容为是否满足验收评审要求的结论意见）

	专家签名：

日    期：


注：表格不够可加页；不合格项整改要求详见附表“ 踏勘整改意见表”
 踏勘整改意见表

	对应条文
	整改意见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注：本表由踏勘专家填写
